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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老旧型铁路内燃机车动力源系统改造管理规定》

编制说明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落实

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加快铁路机车绿色低碳转型，保障铁路内

燃机车动力源系统改造的有序开展，国家铁路局组织编制《老旧

型铁路内燃机车动力源系统改造管理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。

现将编制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《规定》编制的必要性

1.《规定》编制是推动铁路机车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措施。

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，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

级，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、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。铁路机

车作为核心轨道交通装备，其绿色化、低碳化水平将直接影响铁

路运输的能效水平与环保效益。国家铁路局作为铁路行业监管部

门，需要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协调作用，规范老旧型铁路内燃机

车动力源系统改造行为，引导改造企业切实提升管理能力，为推

动铁路装备绿色低碳转型创造条件。

2.《规定》编制是多路并举推动老旧型铁路内燃机车淘汰更

新的具体体现。铁路内燃机车市场存量大、应用范围广、运用年

限差距大，面向铁路装备的绿色低碳发展需要，行业单位对内燃



2

机车的动力源系统改造已有探索实例，降低了铁路机车的化石能

源消耗与大气污染物排放。国家铁路局作为铁路行业监管部门，

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对符合技术规范的改造企业实施公告管理，确

保内燃机车动力源系统改造标准明确、质量可控、有序开展，推

动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。

二、《规定》的编制思路

《规定》的编制思路主要基于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

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结合国家双碳战略、

美丽中国建设的绿色低碳转型要求，聚焦老旧型铁路内燃机车动

力源系统改造管理效能，充分借鉴相关行业公告管理工作理论及

实践，对内燃机车动力源系统改造采取行业标准与企业名单公告

的管理方式，对具备条件和能力的改造企业在国家铁路局网站予

以公布，为保障老旧型铁路内燃机车动力源系统改造有序开展提

供相关政策支持。

三、《规定》的主要内容

《规定》共五章二十三条，分为总则、改造总体要求、公告

要求及流程、监督管理和附则。

第一章总则，共 6 条，主要是编制依据、适用范围、名词释

义、实施要求、职责分工等内容。

第二章改造总体要求，共 6 条，主要是改造年限、改造原则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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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造方案、标识信息、运用管理、维修管理等内容。

第三章公告要求及流程，共 4 条，主要是基本条件、公告申

请、审核报送、复核公告等内容。

第四章监督管理，共 6 条，主要是监督自查、监管措施、公

告变更、监督抽查、公告撤销、撤销管理等内容。

第五章附则，共 1 条，主要是施行时间。

四、征求意见情况

国家铁路局于2024年 11月 27日至 12月 5日向行业相关单

位征求意见，共收到反馈意见 20 条，其中采纳或部分采纳 19 条，

未采纳 1 条。


